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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接受大學／高等教育的機會立場書 

  輕度智障權益關注組是由一班熱心社會事務的輕度智障青年人組成，本組發現 2014 年的

施政報告之中，對殘疾人士的政策欠長遠規劃，多年來只是小修小補，未見政府正視我們的權

利及需要，持續地忽視我們，適逢人口政策咨詢期，我們希望表達意見如下: 

 

智障人士高等教育機會 

一直以來，香港智障人士中學後的缺乏持續教育的機會。<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>29 條 及 

<聯合國殘疾人士權利公約> 24 條指出所有學生享有基本權利接受全納教育，發揮其個人特質

及潛能，並要求所有簽署成員在所有層面提供優質的全納教育。中國在 2008 年正式成為簽署

的成員國之一，故香港亦無例外，須嚴格遵守條約。2012 年前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對香港的

殘疾人權利公約的教育執行情況，有以下評價﹕「委員會感到困擾的，是由於缺乏連貫的教育

政策，引致殘疾人士接受專上教育的數字很低。委員會促請香港政府提供足夠的資源，以確保

高等教育的可及性。」，我們希望政府認真關注及有實質行動。 

 

香港教育學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及香港特殊教育學會在 2013 年 11 月發佈了

「智障學生中學後持續教育課程需求調查報告」，並提議政府把融合教育推廣至專上教育層面、

增加特教生入讀專上課程的學額、發展智障學生中學後的特殊教育及倡導公眾、社區機構及各

校內持分者認識智障人士的中學持續教育的重要。該報告認為智障學生缺乏持續進修機會是香

港整體教育系統裡的一個漏洞。香港的專上教育應有突破的進展，透過調撥資源或贊助高等教

育機構如職業訓練局及專上院校，可增加或撥出若干學額予智障學生入讀，設立合適智障學生

入讀的大專課程。 

 

全球 147 個國家，有 49.5%的國家有提供為智障人士而設的成人教育課程。人均國內生產

總值在世界排行第 6 的香港，一定有經濟條件發展為智障人士的成人教育及高等教育。 

 

成立殘疾/智障人士事務委員會，立法保障殘疾人士 

香港對智障/殘疾人士的保障嚴重不足，香港的法例上現時只有一條殘疾歧視條例，殘疾人

欠缺法律保障。依賴沒有權力的康復諮詢委員會向政府作出政策建議，但在功能上只有提議，

卻沒有實權要求政府採納。2012 年前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對香港的殘疾人權利公約的執行情

況評價是﹕缺乏根據< 公約 第 33 條第 2 款訂明的獨立監督機制。建議香港政府設立有殘疾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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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及代表他們的組織積極參與的獨立監督機制。我們認為政府應該成立殘疾人士或智障人士事

務委員會為智障人士的福利作長遠規劃。 

 

西方國家如美國在 90 年代已開始立法保障智障人士的權益。美國的<反對歧視條例>，以

法律保障殘疾人士在日常生活、就業、以至教育等方面的平等機會。台灣亦有<身心障礙法>保

障殘疾人士。我們亦建議政府盡快為智障人士的權利及福利上進行制訂保障法例。 

 

順祝 身體健康! 

 

 

 

輕度智障權益關注組         

2014 年 3 月 4 日 


